
商标转让协议书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双方经过协商一致，以下统称为甲方乙方，对商标权的转让达成如下协议：

1、 转让的商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
2、 商标注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国别：         

1. 该商标取得注册所包括商品的类别及商品的具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保证是上述商标的持有人。
3、 商标权转让的性质：

1、 永久性的商标权转让（√）2、非永久性的商标权转让（ ）
四、商标转让费：总计人民币            ，乙方先行支付定金：人民币            ，甲方到公证处签署公证声明书后，乙方须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：人民币              ，甲方收到商标转让费全款后，交付现持有人商标注册证书原件、公证书原件、授权书原件及转让协议书原件。若乙方未在约定日支付余款，甲方有权将其商标另行转让给他人，定金不予退还。
五、商标权转让的时间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甲方收到乙方定金后，商标权正式转归乙方。

六、办理此商标转让时间：乙方提供受让人营业执照给甲方后、甲方当日（工作日）办理商标转让事宜。相似商标应当一并转让，乙方无须支付任何费用。
七、甲方应保证被转让的商标为真实有效商标，无任何瑕疵，并保证本商标在转让前未授权许可给他人，如有授权应一并将许可权交付乙方。

八、甲方在本合同生效后，违反合同规定，仍在生产的商品上继续使用本商标，除应停止使用本商标外，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（已经许可的等许可合同到期自动终止）。

九、乙方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，未交付商标转让费的，甲方有权拒绝交付商标的所有权，并可以通知乙方解除合同。

十、若转让此商标未经商标局核准的，本合同自然失效，甲方应全额退回转让费。

十一、此商标转让系自愿真实性，甲方保证决不再行转让给其他人，受让方为此商标的唯一拥有人，保证永不反悔，如有违约，赔偿定金的双倍作为违约金。
十二、本合同自乙方支付定金后签订之日起生效。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十三、交由商标局转让所需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，办理商标转让声明公证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商标确认样：

转让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让方：

签字/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/盖章：

合同签订日期： 年   月    日

